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昨日，終審法院判一名單程證女子申請綜援被拒上訴得直，並宣布申請綜援要至少在

港居住滿七年的規定是違憲，即時引起社會上的激烈爭論。筆者撰寫了一篇題為《福

利權利光復日》，亦收到了不少網民的反對意見。有見及此，本文嘗試回應一籃子反

對新移民有權申請綜援的論點，希望能刺激各位讀者的思考。 

反對論點一：香港點養大陸十幾億人呀？ 

答：這是杞人憂天的想法，香港政府對每年新移民的人數是設有限額的，內地新移民

無法因為判決而短時間湧來香港的。 

近年移居香港的內地人，除投資移民及優才之外，主要途徑是每日 150個的單程證配

額。單程證的設立，是為了家庭團聚，內地當局由 1997年 5月開始設立單程證「計分

制」。由 1997年 7月 1日至 2012年 12月 31日，共有 762,044名內地居民持單程證

來港定居，當中約一半與配偶團聚，一半與父母團聚，另有少數與子女團聚。 

有人擔心香港要養十幾億人，這說法是荒謬。粗略計算，需要花 23,744年才能夠讓

13億內地人持單程證移民到香港吧！而經投資移民及優才計劃來港的內地人，一般來

說又怎會合資格申請綜援呢？申領綜援的家庭是要經過嚴格的經濟審查，就算是每日

150個的持單程證來港的人士，他們也不會全部符合申領綜援相關的經濟要求。 

事實上，究竟有多少內地新移民會領取綜援呢？在 2004年之前，申領綜援的居港規定

為至少居港滿一年，筆者翻查政府文件，發現而截止 2002 年 12 月，領取綜援的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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來港人士共有 69,345人。 在 2002年 6月，領取綜援的新來港人士人數佔新來港人士

總數的比例為 16.6%。這個數字即時消除了現時社會上的部分恐慌，有人擔心所有內

地新移民也會領取綜援。另一方面，政府文件指在非新移民港人的人口當中，在 2002

年 6月，領取綜援人士所佔的比例為 5.7%。所以，新移民港人領取綜援的比例，其實

與非新移民港人領取綜援的比例，在百份比的數字上，只是相差約 10%而已，背後的

原因可能是因為他們年紀老邁，又或者要留在家中照顧家人而不能工作。所以，批評

綜援會養懶內地新移民的說法實在是不公道。 

反對論點二：持單程證的內地新移民人會即刻去攞綜緩，因為佢哋新來港當然在港無

資産，甚至連銀行戶口都未有！ 

答：上一段的數據顯示了，在 2002年 6月，領取綜援的新來港人士人數佔新來港人士

總數的比例為 16.6%，他們絕大部分是內地來港的新移民，而當時申領綜援的規定是

居港滿一年即可，這數據已經擊破了「持單程證的內地新移民人會即刻去攞綜緩」的

說法。 

新移民若果有心隱瞞內地的資產或收入，社署要查核是有一定的困難，但社署審核綜

援申請的過程經常被人批評是「十分嚴苛」，社署會審視申請人的每月的生活開支與

報稱的收入是否相符。社署的職員不是傻的，綜援領取者大多只能夠住在環境惡劣的

劏房、生活水平也不算太好，當社署職員會察覺到合理的疑點，相信會揭發到騙綜援

的案件。 

http://www.info.gov.hk/info/population/chi/pdf/annex3.pdf


其實，香港永久居民也可以隱瞞在外地的資產或收入，為何批評只是針對內地人新移

民呢？再者，騙綜援是犯法的，會受到法律的制裁。若果在內地有巨額資產和收入的

話，為何仍要冒著坐牢的風險，在香港靠綜援每月拿三千多元，過很差的生活呢？ 

反對論點三：新移民突然可以拿綜援的話，開支會劇烈增加！ 

答：筆者在上一篇文曾經估計過，新移民若果可以拿綜援的話，政府開支每年只會增

加 12億；蘋果日報也估計，香港現時有大約 2.2萬宗居港未滿七年者綜援申請，該

2.2萬戶或成新增綜援戶，估計政府新增的開支約 12億元；成報也估計新增開支是 12

億元。其實 12億元只佔 2013-14年度政府總開支 4,400億元的 0.27%而已，實在是

微不足道，開支又怎會是劇烈增加呢？ 

反對論點四：新移民冇貢獻又冇交稅！新移民申請綜援，為何要香港人找數？ 

答：新移民也是香港人，為何凡事也要區分新移民與非新移民呢？絕大部分的新移

民，與大部份的香港人一樣，都是在香港勤力地工作，為何會無貢獻呢？ 

冇交稅就等於冇貢獻，所以不能夠獲得福利？根據稅務局 2011至 2012年度的年報顯

示，薪俸稅的納稅人數目為 163萬，但全香港勞動人口有 370多萬，那麼是不是只有

這 163萬人是對香港有貢獻？他們才能夠獲取福利？ 

李嘉誠的主要收入是股息，單是長實與和黃，李嘉誠的今年賺取的股息有近 77億，但

因為香港沒有股息稅，所以他不用交股息稅，但他對香港又有沒有貢獻呢？所以，單

憑一個人有沒有交稅，是無法判斷他是不是一個有貢獻的人。新移民就算不出外工



作，擔任家務工作者、照顧家中的長者或小孩，也是對香港社會有貢獻的，福利制度

不應該排斥他們。 

綜援並非「失業保險」，只是扶貧救濟的政策。與綜援不同，失業保險是一項幫助失

業人士的入息補助措施，外國不少國家也有設立。資金來源可以是勞方、資方或勞資

雙方共同供款。失業保險最大的特色就是要曾有供款或有交稅的人才可以換取，經濟

審查不是重點，只要失業就可獲得，通常亦會設有領取期限。而香港的綜援只是一項

扶貧政策，當市民在生活上出現了困難，經濟上不能夠自給自足的時候，由政府提供

的綜援制度就是他們最後的安全網，以入息補助的方法，使他們的入息達到能夠應付

生活基本需要的水平。所以，基於人道立場，為何要區分開新移民和永久居民呢？ 

反對論點五：現時的二十萬雙非嬰，他們的父母全部可以立即來港拿綜援？ 

雙非嬰在香港出生，是香港永久性居民，但他們的父母只能持雙程證「來港探親」照

顧子女，所以他們不是新移民，亦不算香港居民，父母一般是不能夠領取綜援，拿到

綜援的只有雙非嬰本身。 

雙非父母若果要申請單程證來港，按現時規定 ，雙非父母一般是屬於「來港與親屬團

聚的受供養年老人士(在大陸無人照顧)」，即是當雙非父母成為長者，他們的雙非子女

才能夠申請他們來港，即是大約三十多年之後的事情。 

總結： 

綜援作為香港現行社會保障制度的安全網，對生活遭遇困難的市民給予適當的救濟，

以維持他們基本的生活水平。新移民都是香港人，基於人道立場，當在經濟上不能夠

自給自足的時候，不論是持單程證的新移民抑或是永久居民，都應該享受到綜援這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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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網的社會保障，以維持基本的生活水平。終院的判決，是修正政府歧視新移民的

政策，還他們一個公道。這估計只會讓政府開支有輕微的增加，根本就沒有必要引起

恐慌。 

 




